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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044 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8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0,000 万元， 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78,928.6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
2020JNA10017”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 1,564,831,785.71 元，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 11,354,282.78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33,945.83元。
（三）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2023年度，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 126,710,199.63 元，募集资金专户利

息收入 19,060.24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1,706.94 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 1,691,541,985.34 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 11,373,343.02 元，累计支付银行手
续费 35,652.77 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0 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8,00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销户余额转出 9,622.37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072,933.57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经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募集资金的存
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0年 4 月 8日， 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北第一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二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五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3年 12月 31日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一支行 38050101040088887 185,513.8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532902940410888 243,943.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二支行 372005516013000400415 643,476.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 37150198621009888886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东支行 3803023029666666692 0.00

合 计 =SUM(ABOVE) 1,072,933.57

利群智能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二期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该项目对应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东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分别于
2022年 10月 12日、2022年 10月 25日销户，销户时账户余额合计 9,622.37元已转出。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69,154.20 万元，具体使

用情况详见附表 1《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 截至 2020 年 8 月 11 日，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129,882,172.42元，公司于 2020年 8月 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129,882,172.42元，符合募集资金到
账后 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出具了
《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三）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 6月 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2.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披
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2-
045）。截至 2023年 5月 8日，公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2.3亿元全部
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2年 9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5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16日
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2-
069）。 截至 2023年 8月 26日，公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
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3年 5月 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1.8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9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3-
028）。

2023年 8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16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23-046）。截至 2024年 1月 26日，公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600
万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0,800.00万元。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0元。
（五）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转换的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转换的情

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

地进行了披露，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进行了鉴证工作并出具了鉴证报告，认
为：利群股份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利群股份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利群股份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 1：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附表 1：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8,928.6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671.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9,154.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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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节余原因系项目尚在实施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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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群股份”或“公司”）、公司子公司（包

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 2024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及其相互之间的担保额度累计不

超过 50亿元。
● 本次担保有无反担保：无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度的资金需求，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4 年度，
公司、各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及其相互之间拟提供的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 50 亿
元。 其中：（1）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担保对象在 40亿元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2）资产负债
率低于 70%的担保对象在 10亿元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
度可以调剂给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担保对象使用， 但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

度不能调剂给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使用。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股本结构

1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998年 1月 22日 人民币 84,962.55万元

2 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
限公司 2004年 5月 24日 人民币 12,0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3 利群集团青岛四方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2000年 5月 10日 人民币 2,6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4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分公司） 2002年 9月 28日 人民币 20,0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5 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
公司 1997年 2月 25日 人民币 15,0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6 青岛宇恒电器有限公司 2006年 3月 2日 人民币 16,0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7 青岛瑞尚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2005年 2月 21日 人民币 4,491.5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8 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6日 人民币 2,000万元 南通德康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9 淮安市宇恒电器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0日 人民币 8000万元 青岛宇恒电器有限公司持股
100%

10 青岛福兴祥商业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26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公司
持股 100%

11 青岛鼎誉酒业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30日 人民币 100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2 青岛臻丰粮油贸易有限公
司 2019年 8月 8日 人民币 2,0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3 青岛品尚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 2019年 6月 10日 人民币 5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4 胶州市品尚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 2019年 10月 31日 人民币 5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5 青岛福记农场食品有限公
司 2018年 1月 9日 人民币 5,0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6 利群集团青岛海琴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2005年 12月 8日 人民币 1,525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17 利群集团青岛前海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2011年 11月 15日 人民币 23,5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18 利群集团青岛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2008年 3月 31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19 青岛裕兴昌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2020年 6月 12日 人民币 10,0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65%、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公
司持股 35%

20 淮安臻丰粮油贸易有限公
司 2021年 4月 29日 人民币 5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21 利群集团城阳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 2008年 5月 4日 人民币 39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2 利群集团胶南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2008年 5月 27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3 利群集团即墨商厦有限公
司 1999年 11月 3日 人民币 50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4 青岛金鼎广场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2日 人民币 50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5 利群集团胶州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 2009年 10月 9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6 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 2019年 9月 3日 人民币 10000万元

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公司持股
80%；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20%

27 青岛梓尚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3日 人民币 500万元 青岛瑞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8 青岛利源舜天商贸有限公
司 2016年 8月 23日 人民币 300万元 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限公

司持股 100%

29 青岛利源舜丰贸易有限公
司 2022年 7月 7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限公

司持股 100%

30 青岛扬达互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 2020年 2月 18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31 南通福兴祥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24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公司
持股 100%

32 青岛鼎晟水产有限公司 2023年 2月 28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 100%

33 青岛利源舜泰商贸有限公
司 2022年 7月 7日 人民币 200万元 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限公

司持股 100%

34 青岛福兴祥国际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1日 人民币 1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35 青岛福兴泰商业有限公司 2023年 9月 20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公司
持股 100%

36 青岛博晟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2009年 2月 27日 人民币 1000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注：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可在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总额度内，对不同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上述
列表子公司及决议有效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新设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
计额度。

三、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2023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023年 12月 31日
负债

2023年度
净利润

1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521,056,040.10 6,480,833,530.78 173,155,673.41

2 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限公司 1,187,376,919.11 769,303,697.34 -1,280,596.86

3 利群集团青岛四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35,123,074.41 122,010,193.27 15,996,773.62

4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2,506,128,316.11 1,478,536,576.09 54,183,825.71

5 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公司 532,249,290.83 320,574,053.34 11,540,181.21

6 青岛宇恒电器有限公司 522,160,181.00 282,254,000.29 5,200,982.83

7 青岛瑞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77,367,608.89 48,665,280.44 3,111,928.58

8 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公司 1,049,605,091.04 1,008,510,429.72 7,741,909.75

9 淮安市宇恒电器有限公司 418,303,523.50 312,361,356.69 12,459,337.26

10 青岛福兴祥商业有限公司 84,651,912.92 71,260,500.13 2,092,454.93

11 青岛鼎誉酒业有限公司 630,742,163.66 484,664,420.74 23,408,388.66

12 青岛臻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41,149,611.54 21,977,932.10 -2,141,955.27

13 青岛品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54,925,472.27 50,250,439.61 2,279,322.49

14 胶州市品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50,568,304.40 53,143,209.76 1,836,918.25

15 青岛福记农场食品有限公司 169,219,107.54 125,105,695.18 4,519,874.36

16 利群集团青岛海琴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13,107,462.69 87,402,586.22 1,452,701.17

17 利群集团青岛前海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37,297,682.83 20,990,114.07 -1,382,661.03

18 利群集团青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6,878,117.09 41,432,690.16 -3,521,313.97

19 青岛裕兴昌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17,845,542.37 7,347,629.98 2,992,000.33

20 淮安臻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74,388,631.23 67,590,280.24 3,377,206.70

21 利群集团城阳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63,052,970.72 213,191,864.94 14,724,408.98

22 利群集团胶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45,684,146.06 95,040,730.48 23,482,141.47

23 利群集团即墨商厦有限公司 604,912,186.31 511,233,900.27 4,747,809.25

24 青岛金鼎广场有限公司 351,039,412.51 388,115,500.93 -6,512,810.30

25 利群集团胶州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372,478,181.28 422,611,065.86 -4,947,224.91

26 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25,427,679.64 205,574,800.09 -22,531,386.81

27 青岛梓尚贸易有限公司 76,954,091.85 73,487,223.23 -357,840.43

28 青岛利源舜天商贸有限公司 75,693,028.92 53,448,075.84 2,581,502.85

29 青岛利源舜丰贸易有限公司 22,572,760.26 10,715,164.77 1,716,959.27

30 青岛扬达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33,069,479.78 37,975,462.12 -15,629,631.25

31 南通福兴祥贸易有限公司 55,334,353.64 45,650,032.91 -307,002.10

32 青岛鼎晟水产有限公司 33,459,551.69 33,946,802.87 -487,251.18

33 青岛利源舜泰商贸有限公司 16,673,426.97 14,486,830.95 161,610.75

34 青岛福兴祥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2,022,495.68 11,463,265.73 559,229.95

35 青岛福兴泰商业有限公司 - - -

36 青岛博晟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73,331,347.78 87,782,046.01 3,868,627.39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担保人本公司、各控股子

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业务时在相关文件
上签字或签章，董事会不再就每笔担保业务出具单独的董事会决议，本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3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各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日常经营业务资金的需

要，有利于经营稳健发展和长远发展，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整体经营规划，担保风险总体可
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

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本次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事项，风险可控，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453,495,315.89 元。 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对外

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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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利群股份”）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对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 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0,000 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1、2021年 1月 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1 年 1 月 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利群商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2021年 1月 9日至 2021年 1月 18日，公司
通过内部 OA系统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予以公示。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
核，并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
年 1月 2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1-008）。

3、2021年 1月 27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利
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10）。

4、2021年 1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3月 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份登记。

5、2022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2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7、2022年 5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调整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3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9、2024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定价依据、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 回购注销的原因及定价依据
根据《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非因退休

及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两种情况而离职的，自情况发生之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二) 回购注销的数量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窦锐、周娟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

购注销二人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0,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 7,758,102股。

(三) 回购的价格及资金来源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3.9元/股。 鉴于公司于 2022年 7月实施了 2021年度权益分派，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15元（含税）；于 2023年 7 月实施了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应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公司本次拟回购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3.90 元/股调整为 3.65 元/股，用于支付的资
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公告后至实际回购操作前，若公司实施完成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则回购价格需相应调
整为 3.62元/股。

三、本次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 30,000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788,102 -30,000 7,758,10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1,837,550 0 841,837,550

总计 849,625,652 -30,000 849,595,652

注 1：以上变动前总股本为公司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的总股本。
注 2：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不会影响本次激励

计划的继续实施。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定价依据、数量、价格、

资金来源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后认为：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窦锐、周娟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回购注销其持

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文件的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业绩产生影响，不会影响本次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二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

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
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资和股
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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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8日发出，会议于 2024年 4月 18日上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曹莉娟女士主持。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总结公司监

事会 2023年度的工作情况，监事会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公司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结合本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董事会对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并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利群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17）。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关于公司 2023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议案》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的要

求，公司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1,671,022,245.83元。 公司 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 元（含税）。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849,625,652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5,488,769.56 元 （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
1,645,533,476.27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注销等事项致
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关于公司聘任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聘任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合计 180 万元，
其中：年报审计 150万元，内控审计 30万元。 审计收费的定价原则系按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
所需的专业技能、工作性质、承担的工作量以及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确定。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经测算，2024 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孙公司）及其相互之间拟提供的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 50亿元。 其中：
（1）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担保对象在 40亿元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
（2）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担保对象在 10亿元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 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给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担保对象使用， 但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不能调剂给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使用。

上述担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担保人本公司、各控股子
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业务时在相关文件
上签字或签章，董事会不再就每笔担保业务出具单独的董事会决议，本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3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经测算，2024 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70亿元整（最终以合作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主要包括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贸易融资、黄金租赁、保理、保函、经营性物业贷款、项目融资等
信贷业务。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及期限内办理具体信贷业务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或签
章，董事会不再就每笔信贷业务出具单独的董事会决议，本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总结了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并预计了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

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窦锐、周娟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文件的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不会影响本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同意公
司本次回购注销上述二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3.9元/股。 鉴于公司于 2022年 7月实施了 2021年度权益分派，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15元（含税）；于 2023年 7 月实施了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应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公司本次拟回购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3.90 元/股调整为 3.65 元/股，用于支付的资
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公告后至实际回购操作前，若公司实施完成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则回购价格需相应调
整为 3.62元/股。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3）。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2、《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对本激励计

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 认为本激励计划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为符合条件的 87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
宜，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758,1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1%。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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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并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1,671,022,245.83元。 公司 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 元（含税）。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849,625,652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5,488,769.56 元 （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
1,645,533,476.27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性现金

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4
债券代码：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8日发出，会议于 2024年 4月 18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 人，实参会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持。 公司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总结公司董

事会 2023年度的工作情况，董事会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公司 2023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总结公司总

裁 2023年度的工作情况，公司总裁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为总结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3 年度的工作情况，公司独立董
事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经营情况的有效监督，公司董事会下设了专门的审

计委员会。 为总结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年度的履职情况，审计委员会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公司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关于公司 202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的有关要求，公司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关于公司 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公司制定了 2024 年度“提质

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关于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结合本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董事会对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并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关于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利群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17）。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关于公司 2023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议案》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的要

求，公司编制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1,671,022,245.83元。 公司 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 元（含税）。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849,625,652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5,488,769.56 元 （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
1,645,533,476.27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注销等事项致
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关于公司聘任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聘任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合计 180 万元，
其中：年报审计 150万元，内控审计 30万元。 审计收费的定价原则系按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
所需的专业技能、工作性质、承担的工作量以及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确定。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关于 2023年度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公司对信永中和 2023 年度审计过程中

的履职情况进行评估。 经评估，公司认为，近一年信永中和在资质等方面合规有效，履职能够保持独立
性，勤勉尽责，公允表达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利群商业集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

细则》等规定和要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 年度履行监督
职责，认为信永中和在年报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针对公司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全面、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审计工作方案，审计行为规范有序，表现出良好的执业操守和业务素
养，按时完成公司 2023年度审计相关工作，如期出具了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和内部控制
审计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经测算，2024 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孙公司）及其相互之间拟提供的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 50亿元。 其中：
（1）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担保对象在 40亿元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
（2）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担保对象在 10亿元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 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给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担保对象使用， 但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不能调剂给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使用。

上述担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担保人本公司、各控股子
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业务时在相关文件
上签字或签章，董事会不再就每笔担保业务出具单独的董事会决议，本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3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六、《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经测算，2024 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70亿元整（最终以合作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主要包括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贸易融资、黄金租赁、保理、保函、经营性物业贷款、项目融资等
信贷业务。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办理具体信贷业务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或签章，董
事会不再就每笔信贷业务出具单独的董事会决议，本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七、《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总结了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并预计了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徐恭藻、徐瑞泽、丁琳需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以及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是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平、公正、诚实自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
允，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八、《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

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窦锐、周娟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 2 人限制
性股票合计 30,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7,758,102股。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3.9元/股。 鉴于公司于 2022年 7月实施了 2021年度权益分派，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15元（含税）；于 2023 年 7 月实施了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应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公司本次拟回购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3.90 元/股调整为 3.65 元/股，用于支付的资
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公告后至实际回购操作前，若公司实施完成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则回购价格需相应调
整为 3.62元/股。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3）。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九、《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87 人，可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758,1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1%，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董事丁琳、王文、胡培峰、胥德才为激励对象，本议案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利群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拟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